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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8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 10:00 分至 12:00 下午 2:00 分至 4:00 

3 月 31 日 星期二 

1. 報到 

2. 預備會議  

4 月 1 日 星期三 

1. 小組會議 

2. 討論提案(覆議案) 
第1次會議 

4 月 2 日 星期四 

1. 討論提案 

2. 閉會 
第2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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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預備會議 

日 期：中華民國 115 年 3月 31 日(星期二)上午 9時 30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 

       詹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請 假：詹偉廷 

本 會：王淑英、林益秀、連偉伶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詹主席永光：各位代表、秘書大家好，今天是第 22屆第 17 次臨時會開議，主要是討

論公所提案，現在開始今天的預備會議，請秘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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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18 次臨時會預備會討論及報告資料 
 

1. 本次會議依地方制度法第 39條第 4項規定辦理。 

2. 本會議事規則第 43條議案之表決(口頭、舉手、起立、電器及無記名投票) 

3. 本會議事規則第48條本會對鎮公所送請覆議之案件，應召開個審查小組聯席會議

予以審查，審查時得邀請鎮長或有關人員列席說明。 

   前項聯席會議，由覆議案原審查小組召集人召集之，並為主席。 

第49條審議案審查後，應提請大會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如有出席代表2/3贊成

維持原決議案，即維持原決議案。如同意票數未達 2/3 者，即不維持原決議案。 

不維持原決議案時，得就原覆議案重為討論。但不得作與覆議前相同之決議。 

4. 本會小組會議以後若有召開時，則會到議事堂做成會議紀錄。 

 

【10 時 30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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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一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5 年 4月 1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00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 

       詹偉強、姜運郎 

請 假：詹偉廷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詹主席永光：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現在會議正式開始，今

天的議程是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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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詹主席致詞： 

    鎮公所詹鎮長、民政課長及公設所所長、全體代表大家好。今天是本會第 22屆

第 18 次臨時會開議，這次會期主要是討論覆議案，今天是小組會議，主要是討論卓

蘭公園用地新庄段 496-1 等 8筆土地協議價購及地上物補償」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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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會議 

鎮 公 所 提 案 

鎮 公 所 提 案 第 1案 

   

   類  別：公共設施 

   提案人：鎮長詹錦章 

   案  由：本鎮「卓蘭公園用地新庄段 496-1 等 8筆土地協議價購及地上物補償」

案，請覆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5 年 3月 25 日卓鎮民字第 1150003515 號函辦理。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 

 

【討論紀要】 

詹主席永光：請民政課長說明覆議的理由。 

李課長炳勳：主席、各位代表早安，有關我們這次臨時提案的部分，重點摘要說明一

下，貴代表會在 115 年 3月 16 日卓鎮代 22 會字第 115000250 號函，針

對 115 年總預算部分的科目，主要是卓蘭公園用地的徵收補償費用 來

予以擱置，並附帶決議 7.1 萬跟地主協商部分。就上開談及附帶決議的

窒礙難行之處，待會請公設所長就窒礙難行部分，重點跟各位代表做說

明，我們主要是基於所謂的和諧，以及為避免年度的預算擱置不利政務

推動，所以公所依照地方制度法第 39條第三項規定來提起覆議。 

詹主席永光：謝謝課長，現在請公設所長對本會所提出價購數額 71%的範圍跟地主協

商，為什麼沒有送來代表會？請公設所長陳所長說明。 

陳所長俞宇：貴會說要我們以 71%去跟地主協談的部分，簡單一句基於會違法的部分

跟代表們解釋，之前從 8月份這個案子開始，我們有跟地主開協調會說

明，讓他們知道一坪 10萬元的協議，而且有同意書的部分，過程當中

代表們要我們去請專業估價師總共 3家，也有開地評委員會，在在說明

都是依照規定法令十一條的部分，依市價來跟地主們協商，既然地主已

經知道是依照專業的估價一坪 10萬元，代表們要我們以 71%去跟地主

協談，又沒有一個依據，沒有依據要如何去跟地主談？依照法令，我們

不可以有脅迫、恐嚇或是預算不足等因素來把價格降低，要有一個依據， 

71%又沒有法源的依據，也沒有任何相關的因素說明算式、數據等去跟

地主談，今天如果不是不能談，是可以談，法定是要以市價，市價是如

何來？如果我們有其他公保地可以讓我們去參考跟地主協談的話，有一

個依據都還可以談，可是因為這是卓蘭鎮第一筆，沒有實例可行，也沒

有其他政府公告的實質價格可以讓我們參考，所以只能請專業的估價師

來估出這個價格， 當初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要去談，因為我們要編預

算，今天這塊公保地也不知道該賣多少？所以我們要去找專業的，也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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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過縣府專業的人員或是地價評審委員會的部分，也是按這樣的流程

走 ，才會請專業的估價師評估價格去編列預算，才能跟地主談，試想

今天如果地主知道我們要買這塊地，一定是想知道這塊地多少錢？所以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金額和依據，所以我們才會請專業估價師評估，也請

問過相關縣府的專業人員，程序上是沒有問題的，地主現在知道大概一

坪是 10萬元，可是現在代表們要我們用 7.1 萬再去跟地主談，我必須

要有個依據，基本上也有地主當初嫌這個 10萬元太低了，也有不好談、

不滿意的，因為我們也是拿專業估價師的估價來談，地主也懷疑我們是

不是會跟估價師串通？我們也有請地主可以自請估價師，相對的來到代

表會這邊，代表會可能會覺得我們這個價格開的太高，以代表的見解來

講，可能會以周遭的地目的實際買賣價格做標準，可是法令上就是因為

要補償這些地主，一開始這塊地被我們匡列在這個地方，地目只能做公

園用地，所以法令從 101 年開始，不再以公告現值的部分來算地價，以

補償的心態來看，所以要以毗鄰的地目來算取它現在的市價來補償地

主，如果今天這塊地是代表你們自己的地，老早之前被人家匡列在這個

地方，也只能在徵收的時候被買賣，他們是不是會覺得為什麼這麼倒楣 

要匡我這塊地？政府現在的用意是在補償地主，所以法令規定要以市

價，因為市價沒有其他案例可循，所以才會請三家專業的估價師，平均

值也大概都是在這個地方，也開過地評委員會，那時也有邀請代表們來

參與說明會，代表會有派秘書來做代表，當場也有依代表們的見解提出

疑問，在會場上專家們也有一一解說過，不能夠以一般市面上的買賣情

形來看待這件事情，依這個程序來講的話，我們沒有辦法照代表們的建

議以 7.1 萬去跟對方談，因為其中有地主從頭到尾就是不滿意這個架

構，即使我們去談也許同意了，可是事後如果有地主去申訴，原本我們

該給 10萬卻以 7萬來買賣的話，以後我們將會敗訴，就是還要賠償回

去原本該補償他們的金額，照公法的話，恐有違法違背法令的地方。 

詹主席永光：所長當初你們是怎麼樣去談 10萬？如果我們還沒跟他們協商，為什麼

一定要以 10 萬的價錢去買賣？再來公所叫我們代表會提出 71%的折價

範圍，等我們提出了，你又不跟地主協商？當初如果有違法的話，你就

不要叫代表會提出這個！我覺得這個過程好像有點問號的樣子？ 

陳所長俞宇：因為我們一開始不是選定這塊地，是選定在卓蘭高中的那塊地，原本也

要協議價購，可是一定是要先找到地主詢問意願，當時找地主就不好

找，其實就有找到幾位，終於找到的時候，因為有不同意的部分，最後

我們才另外選擇了目前這塊地。這塊地原本政府已經開始著手要解編成

建地了，是因為當時評估下來其他公園用地都不適當，唯獨這塊是最適

合，所以才希望政府先不要解編，讓我們可以用協議價購來問問看，才

會著手開始詢問地主的意願，因為有卓蘭高中那塊地的前車之鑒，必須

先詢問地主的意願，因為地主不好約，有些地主不住在卓蘭，他的反彈

性也比較高，所以他希望如果要跟他說明，請一次性解決，既然要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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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說明，他們最關心的一定地價的問題，當然是越高越好，這是地主本

身希望的期待值，拿旁邊的地都是農地的部分的價值，實際上跟公保地

的價值就不一樣，我們也有詢問縣府的主管機關，他們的走法就是依循

專業估價師，後面的程序才會合理，價格也是會是適當的，不會偏頗任

何一方，所以才會尋找第三方的專業估價師來做估價，估價完後才去編

列預算，也才能跟地主談大概這塊地有多少錢，當時我們問過縣府估出

來一坪 10萬元的價格，同樣情況如果在外縣市的話，還有再加一到三

成上去，因為我們本身預算的問題，所以算出來 10萬已經覺得應該夠

了，就沒有跟外縣市一樣再去加成，以算出來的價格多少就是多少去跟

地主說明，地主當然是最想知道要給多少錢來跟我買？當時就是因為是

這樣才會先行去跟地主寫同意書跟說明的部分。主席說 7.1 萬為什麼不

能去談？是因為代表沒有一個依據是如何算來的？就像我的 10萬是有

依據，現在要我去跟地主談 7.1 萬，地主問我為什麼不是 8萬？9萬？ 

江代表文祺：主席，我發言一下，這件事情也蠻久了，我們總要看一下鎮長，你看你

什麼意思？從頭到尾對這件事情，你的決心要不要做？表示一下意見。 

詹鎮長錦章：這個一定要做，這次沒有做的話，就沒有機會了，因為這塊地他們有申

請解編成建地，我們有去開會，他說給我們 2年時間，我很期待，如果

2年沒完成的話就解編建地，到時候一筆就不是 10萬元，當初縣長說

18鄉鎮就卓蘭沒有兒童公園，本來屬意卓蘭高中附近那塊地，但有 6-7

個地主都不同意，叫他們來談也不要，後來建設課長說縣府有另外一塊

地正在討論要解編，這塊地最適合，說實在在大馬路旁邊，做兒童公園

是最適當的地方，不會太寬也不會太窄，縣長說硬體設施縣府出錢，找

到地後有設計師來看，編 3千萬應該就夠了，縣長也說鎮長快點，我說

代表會覺得太貴，這次沒有做就沒機會了，也沒有較好的地，希望大家

高抬貴手，共同來完成。 

江代表文祺：好，就是說你想要做就對了！剛才聽公設所所長說這麼多，我現在再重

複一次，本會包括我對這個公園，從頭始末的瞭解到現在，當初是看到

預算書才知道有這些事情，然後你們現在講找地怎麼樣…，我的前提是

你們沒有預算！你們想要預算，現在是沒有預算的情況，你們去做了這

些事情，然後我們所有人，包括在座現場的各位，也沒有人想到這塊公

設地的取得價格會是那麼高？十萬元這個，從我們一般人的認知，包括

卓蘭鎮民沒有一個人知道這個事情，因為苗栗縣或卓蘭都沒有這個經

驗，我現在回歸來本會上次講的 7.1 折，現在因為有傳言說，有的地主

同意在這個十萬元之下降價，你講的違法，我現在問好你再回答我。7.1

折需要什麼依據？不用。民代所決定的事項就是依據，民意機關所決定

的事情就是依據，你們行政機關跟人家買東西才要依據，一百億總預算

都可以不審，還有什麼依據？沒有依據。這是民意機關的權限，為什麼

需要依據？只是民意代表機關認為這個價格過高，你們就可以以這個依

據跟地主談，你會違法嗎？不會違法。現在這個階段還在公設地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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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購，你沒有預算就是沒有徵收的事情，你有預算，預算通過了，你們

要怎麼做是你們的事情，我們不能過度干涉，你現在是沒有預算的事

情！回到現在，代表會把這個案子擱置凍結預算，代表會價格嫌過高， 

普遍的決議就是過高，請你們跟地主談，談回來怎麼樣大家再來說，這

個會違法嗎？沒有違法。你剛剛講的違法是你已經有錢要辦徵收了，跟

地主砍價，當然這個就是違法，應該按照徵收條例，怎麼走就是怎麼走， 

比如說現在我當地主，聽說代表會在擱置認為價格過高，這個地公所要

給我一坪 10 萬元使用，但是我怕這個地，以後如果公所沒有買，地目

上就是卡住了，將來如果申請解編變成建地，還有公設地自辦重劃的問

題，用他們自己的錢，像我如果想要把我的地賣給政府，為什麼一定要

十萬元跟我買？這個就是市價的形成，市價是什麼？雙方合意的價格就

是市價，不是你們行政單位講的，我這樣講有沒有瑕疵？我願意 8萬元

賣給你，政府說為什麼一定要 10萬元跟我買？10 萬元才不違法，8萬

元會違法，這個邏輯好像不對吧？我們現在又回歸本會講的，你們連去

跟他們召集都沒有，你召集才會有一個結果出來，我們代表是沒有人會

反對建兒童公園的，只是嫌價格過高，只是這個過程而已，你剛剛講的

我們沒有依據，你自己想想，以上。 

詹主席永光：謝謝將代表的建議，所長針對江代表說的要不要說明一下？ 

陳所長俞宇：因為我們在徵收之前的協議價購，是我們跟地主先行的一個前置作業，

不能說當成一般商場這樣討價還價，一旦價格低於法定的市價，就是我

們專業估價師的部分，地主如果現在跟你說可以是沒錯，可是事後如果

地主反悔或怎樣的話，再來主張說你的程序違法的話，我們這邊就會被

處分、撤銷等等的事情。 

江代表文祺：我現在講的是鎮公所就還沒有預算，代表會沒有通過沒有預算，當然你

剛剛講的被匡住那個事情、地主的心態我都理解，我也問過估價師，他

們的方式一定是按照現在所有估價師講的，因為政府有明定，現在我們

代表會講的就是認為價格過高，然後有請你們跟他們諮商，然後你們認

為這個是違法，你們都還沒有預算耶？這沒有走到徵收，等你們有預算

了，協議價購不成，才啟動徵收。因為有預算了，你啟動徵收，或許那

個時候他們都申覆說這個價格不止，然後後續辦追加預算就好，就是這

樣而已，是這個程序，你現在是沒有預算！你不要講徵收的事情，你現

在講取得這塊地的事情，沒有徵收。 

陳所長俞宇：代表您說有人可能願意，因為地主有好幾個，如果說有地主本身就對原

來價格不滿意，並不是代表所講的滿意這個價格，我們又去跟他談預算

不足的部分，所以只能給你這樣，也是違背我們的行政程序，等於有一

點在脅迫，把公所自己的籌資問題去轉嫁到他們身上去降價，地主如果

OK當然是 OK，可是就怕有地主…。 

江代表文祺：沒有，我們沒有脅迫他，這個叫交易，結果就是代表會認為價格過高，

不用依據，只是你們去召集，跟他們說代表會認為價格過高，你們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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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怎麼樣？願意這個價格或是要再提高？這個程序你都沒有做！這個

地方您自認違法，我不曉得你們怎麼違法？因為你們就沒有錢，這個預

算若通過，你剛剛講的就是違法，代表會的意思是你先去做這個動作，

你們都沒有錯。 

陳所長俞宇：本來他們已經知道是一坪是十萬元，如果去談 7.1 萬的話，基本上地主

是不會認同，因為之前地主不知從哪聽聞這個價格會認為怎麼可能？ 

他們會覺得價格當然越高越好，就像代表講的，有些願意八折，有些他

只要九折，即使我們去找地主來談，之後的結果來到代表會又有意見， 

我們行政單位要如何再去跟地主談？我們要做多少次？因為有些地主

真的不好約。 

詹副主席秉憲：其實真的大家都是很希望可以建這個公園，你說地主不好約，你也沒

有拿出誠意去跟他約約看，後來如果自辦解編的話，也是按照毗鄰建

地來跟他估算，需提供部分土地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最少 30%最多可

以到 55%，就像我們旁邊那一塊停車場，是不是原來為學校用地，自

辦解編的話，是不是就一樣要回捐我們公所的地，一樣的意思，可是

你都沒有去談，而且本來買賣就是要撮合，其實你當買賣的仲介而已， 

你只是撮合雙方，如果大家同意這個價錢，就圓滿會成了，我們代表

都覺得說已經給你一個價錢，你也不願意去跟地主討論。就像所長剛

剛講到，如果今天我們以 10萬元跟他徵收的話，未來這就成為卓蘭的

依據，不管什麼道路、蓋運動中心之類的，是不是就是以這個為基礎， 

都是以毗鄰最高的來算？ 

陳所長俞宇：沒錯，真的以後算法都是依照這樣的算法，以毗鄰的部分，如果沒有其

他可以參照的，沒有實價登錄的部分可以參照，以後的算法真的就是這

樣，因為現在是為了保障地主的權利，才會有這個算法，以市價且毗鄰

的部分，無論以後我們要徵收哪一塊地，只是因為我們是第一筆，沒有

其他可以參照，如果以後要徵收或取地的話，一樣就只有我們這塊地可

以參考，同樣都是公保地，要不還是一樣要走專業估價師的部分，並不

是我們開先例的問題，因為這是政府為了補償地主所做的市價，為了要

落實保障財產權的部分，並不是這次特別貴，以後就不會這麼貴，如果

沒有一個依據可以參考的部分，就會像我們這次這樣。 

詹主席永光：還有沒有代表要提出的？我是覺得這塊地不是不好，你說要補償給地

主，但是那麼多公設地也沒辦法解編，你為了這塊地給的福利那麼好， 

以後我們鎮公所要做什麼事情的話，以後經濟又會那麼好嗎？ 

陳所長俞宇：大家的想法可能都跟主席一樣，所以我們立法的用意就是在保障這些地

主，大家都把地匡在那裡，一直要壓縮、賠賣之類的，其實講對地主來

講，也許他們也真的覺得價格不錯，可是行政程序上就是以市價的部分， 

我們沒有其他的依據，當初就是以專業估價評估，讓地主知道一坪是 10

萬塊元，現在卻要把它壓縮到 7.1 萬元，就像代表講的不是不能談，可

是如果事後他們覺得行政程序有瑕疵，好像我們以各種的理由來去壓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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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使他們不得不接受這個價格，怕會有行政瑕疵的部分。 

詹主席永光：土地買賣沒有所謂的壓縮，就是大家要互相同意，一個願意出價錢買， 

一個願意出這個價賣，這樣才是成交，應該沒有什麼事後劃為建地，當

初賣太便宜，你現在要還我，我要去求償，這個目前在法條上，應該還

沒有這個例子吧？ 

陳所長俞宇：我們查到有案例就是類似這樣，覺得公部門用預算不足或價格太高，一

般的價格就沒這麼高，就有這個案例。基本上機關如果沒有一個正當理

由變動的話，我們都是叫做行政瑕疵。政府的地評委員來審視這件事情

的時候，可能會認為只是走一個程序形式化而已，喊價其實不符合實質

協議價購的精神，我們就是因為現在就卡在這裡。  

詹主席永光：協議價購不就是我跟你協商嗎？價錢可以我再跟你買。 

陳所長俞宇：這是民法上面的一般買賣，可是這已經不是在民法上面，算公法部分。  

詹主席永光：所長請坐，還有沒有代表要提出的？沒有的話，鎮長要補充的嗎？ 

詹鎮長錦章：不用，講了也沒用。 

詹主席永光：明年就進行覆議投票，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束，散會。 

 

【10 時 40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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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二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5 年 4月 2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 

       詹偉強、姜運郎 

請 假：詹偉廷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詹主席永光：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本席宣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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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鎮 公 所 提 案 

鎮 公 所 提 案 第 1案 

   

   類  別：公共設施 

   提案人：鎮長詹錦章 

   案  由：本鎮「卓蘭公園用地新庄段 496-1 等 8筆土地協議價購及地上物補償」

案，請覆議。 

   理  由：依據本所 115 年 3月 25 日卓鎮民字第 1150003515 號函辦理。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維持原議決。 

表決方法及結果：本會表決方式採無記名投票，全體代表人數 11人，出席代表

人數 10人，其結果為贊成維持原決議計 10票，反對票 0票，

已逾三分之二出席代表維持原議決。 

 

詹主席永光：本會議事規則第 48、49 條規定進行本鎮「卓蘭公園用地新庄段 496-1

等 8筆土地協議價購及地上物補償」覆議案，以無記名投票表決之，請

林組員說明投票方式。 

林組員益秀：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這是選票的格式，有兩格主要是贊成和反對，

是指是否贊成原決議？若贊成維持原決議就投贊成，若反對原決議就投

反對，若有 2/3 以上代表蓋贊成，就維持原決議，將表決結果送給鎮公

所，再由公所自行決定是否要協商。贊成不是指贊成原來的預算案，而

是指贊成維持上次的原決議，這樣有沒有問題？ 

江代表文祺：公所覆議的案由是什麼？ 

林組員益秀：公所認為代表會原來的決議窒礙難行，希望我們再覆議一次，但公所有

權利送縣政府協商。 

江代表文祺：意思是先處理本會代表們的意思，表決要不要維持原決議？ 

林組員益秀：是，沒問題的話，請主席推選一位代表擔任監察員。 

詹主席永光：偉強代表。 

 

【唱名簽名領票並投票，投票完後，開票計票，主席宣布投票結果】 

 

王祕書淑英：經清點人數，應出席代表 11位，未出席代表 1位，現場實到代表 10位，

請主席宣布投票結果。 

詹主席永光：未出席 1位沒有投票，剩下 10位投贊成維持原決議，已超過 2/3 代表

人數，覆議議決為維持原議決，本會第 22屆第 18 次臨時會議程完成，

散會。 

【10 時 25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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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1 

代表出席一覽表 

職 稱 姓名    日期 3 月 31 日 4 月 1日 4 月 2日 

主  席 詹永光 ○ ○ ○ 

副主席 詹秉憲 ○ ○ ○ 

代  表 林明聰 ○ ○ ○ 

代  表 詹愛純 ○ ○ ○ 

代  表 江文祺 ○ ○ ○ 

代  表 詹豊霖 ○ ○ ○ 

代  表 王俊昌 ○ ○ ○ 

代  表 詹偉強 ○ ○ ○ 

代  表 詹偉廷 □ □ □ 

代  表 胡兆烈 ○ ○ ○ 

代  表 姜運郎 ○ ○ ○ 

備   註 

 ○ 出 席     

 □ 請 假    

 X  缺 席     

 



 

 

附  錄 2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區別 
提案類別數量及討論結果統計表 

結果 民政 人事 社會 
圖書

館 

清潔

隊 

幼兒 

園 
財行 主計 公設 建設 農業 殯葬 

小

計 

鎮公所

提案 
通過 - - - - - - - - - - - - 0 

否決 - - - - - - - - - - - - 0 

擱置 - - - - - - - - 1 - - - 1 

撤回 - - - - - - - - - - - - 0 

代表會 

提案 
通過 - - - - - - - - - - - - 0 

否決 - - - - - - - - - - - - 0 

擱置 - - - - - - - - - - - - 0 

撤回 - - - - - - - - - - - - 0 

代表 

提案 
通過 - - - - - - - - - - - - 0 

否決 - - - - - - - - - - - - 0 

擱置 - - - - - - - - - - - - 0 

撤回 - - - - - - - - - - - - 0 

臨時動

議 
通過 - - - - - - - - - - - - 0 

否決 - - - - - - - - - - - - 0 

擱置 - - - - - - - - - - - - 0 

撤回 - - - - - - - - - - - - 0 

合   計 0 - - - - - 0 - 1 - 0 - 1 

分析 通過 0 否決 0 擱置 1 撤回 0 

 


